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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文件 
 

惠宣发〔2017〕20 号 

 

─────★───── 
 

关于认真做好惠州市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
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宣传 

推介活动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）委宣传部、大亚湾区宣教局、仲恺高新区宣教办，

市直及驻惠各单位： 

   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，

认真落实中宣部第十四届、广东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

个一工程”相关工作部署，以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推动我市

文艺工作繁荣发展，现开展惠州市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

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宣传推介活动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八

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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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，坚持“二为”方向和“双百”方针，坚持以人民为中

心的创作导向，讴歌党、讴歌祖国、讴歌人民、讴歌英雄，

把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

化，代表我市文艺创作生产最高水平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

爱、社会效益突出的优秀作品评选出来，为党的十九大胜利

召开营造良好氛围，激励全市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

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各单位要认真扎实做好推荐申报各项工作，坚持质量第

一，强化精品意识，努力做到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有

机统一；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，始终把社会效益

放首位，把尊重市场规律与尊重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规律

结合起来；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严格程序、严格标

准，优中选优、宁缺毋滥。推荐的申报作品要体现“中国梦”

的时代要求和人民群众追梦筑梦圆梦进程中的奋斗精神、奉

献精神，体现正确的历史观、民族观、国家观、文化观，具

有弘扬民族精神、凝聚爱国力量、展示时代进步、引领社会

风尚的思想内涵。 

三、推介作品的门类和资格审定 

推介作品门类（共六项）：戏剧、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、

电视剧（包括电视动画片、电视纪录片）、广播剧、歌曲、

图书（包括文学类图书、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）。评选

范围为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之间首次播映、

上演、出版的作品。推介单位要严格按照各项作品的具体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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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（见附件），做好资格审定和推介工作。原则上涉及同一

主创人员的作品不宜超过 2 部。 

四、宣传推介 

对入选的优秀文艺作品，将在中央、省、市主流媒体进

行系列宣传报道推介。 

五、工作纪律 

严肃工作纪律，确保廉洁公正,严格执行有关的回避制

度，市厅级以上现职领导干部作为主创人员署名的作品原则

上不参加市“五个一工程”推介。 

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积极准备，精心组织，扎实细致地

做好各项工作。推介作品及相关材料请于 11 月 1 日前报送

至市委宣传部文艺科（行政中心 1 号楼 2 楼 0211 室）。联系

人：罗俊峰，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2892991。 

 

附件：惠州市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 

      宣传推介作品具体要求 

 

              市委宣传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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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惠州市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 
宣传推介作品具体要求 

 

一、推介作品的范围 

凡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之间首次播映、

上演、出版的戏剧、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、电视剧（包括

电视动画片、电视纪录片）、广播剧、歌曲、图书（包括文

学类图书、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）均可申报参评。参评

图书应为本省出版单位出版。 

二、报送时间 

2017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1 日为报送作品时间。逾期

未报送的作品，视为不参与此次宣传推介。 

三、推介作品数量 

各县（区）委宣传部、市直及驻惠各有关单位申报的戏

剧、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、电视剧（包括电视动画片、电

视纪录片）、广播剧、图书（包括文学类图书、通俗理论读

物和少儿读物）作品每项不超过 3 部，歌曲作品不超过 4

首。 

四、推介材料 

（一）各县（区）委宣传部、市直及驻惠各有关单位须

提供《精神产品创作生产综合报告及宣传推介作品一览表》

一式 2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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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介戏剧、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、电视剧（包括

电视动画片、电视纪录片）、广播剧、歌曲类作品，须提供

每部（首）“五个一工程”作品申报表一式 5 份（随附电子

光盘 1 张），提供每部（首）作品音像制品 DVD 或 CD 碟 4

套。 

（三）推介图书（包括文学类图书、通俗理论读物和少

儿读物）时须提供《图书出版综合报告》及作品申报表各 5

份（随附电子光盘 1 张），每种图书须提交 5（本）套。 

（四）各项作品推介材料统一使用 A4 纸规格打印，按

推介作品排名次序分别装订。 

五、具体项目推介要求 

（一）戏剧作品演出场次不得少于 20 场（附演出场次一

览表）。作品报 DVD 碟并随附文字脚本一份。除话剧外，其

他所有剧种需有字幕。制品盒上需注明剧名、排名及申报单

位名称。报送前请认真检查报送作品的画面和声音质量。 

（二）电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作品必须已在电影院线放

映并有较好票房效益，电视剧（包括电视动画片、电视纪录

片）作品必须已在市级以上电视台播出并有较高收视率。电

影（包括动画电影）、电视剧（包括电视动画片、电视纪录

片）制品均需报送可用于一般家庭影碟机播放的 DVD 影碟。

长篇电视剧每部作品需捆成一套，制品盒上需注明剧（片）

名、排名及申报单位名称。报送前请认真检查报送作品的画

面和声音质量。 

（三）歌曲作品必须已在市级以上电台、电视台多次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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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、播出，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。歌曲申报表及歌谱（包括

词曲）各 5 份，表格、歌谱统一使用 A4 纸规格。歌谱统一

为简谱，歌曲文字材料以表一、谱一，表二、谱二依序排列。

歌曲制品仅限音乐 CD 碟，不得报送录像带和 MTV 影碟。制

品盒上需注明歌名、排名及申报单位名称。报送歌曲作品必

须取得词曲作者的书面授权书，如出现重复授权的争议，由

各单位在报送前自行解决。报送前请认真检查报送作品的声

音质量。 

（四）广播剧作品必须已在市级以上电台多次播放，并

具有广泛社会影响。广播剧制品仅限 CD 碟，并随附文字脚

本一份。制品盒上需注明剧名、排名及申报单位名称。报送

前请认真检查报送作品的声音质量。 

（五）图书（包括文学类图书、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

物）必须为国内原创作品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，参加市“五

个一工程”宣传推介作品的发行量原则上不少于 1 万册

（套）。其中，文学类图书包括长篇小说、报告文学和纪实

文学；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中，文件学习辅导读物、文

章汇编、诗歌、百科科普、漫画图画、低幼读物等不参与。

同一种图书不得由不同单位重复报送，如出现重复报送的情

况，由各单位在报送前自行解决。 

（六）每项推介作品请推介单位事先排好名次，并在表

格中注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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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第七届“五个一工程”戏剧 
宣传推介申报表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排名次序： 

剧  名  剧  种  

演出单位  

编  剧  导  演  

主  演  

首演时间 年   月 演出场次  

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： 

 

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制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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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第七届“五个一工程”电影 
（包括动画电影）宣传推介申报表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排名次序： 

片  名  品  种  

生产单位  

编  剧  导  演  

主  演  完成时间 年    月 

投资发行放映情况  票房收入  

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： 

 

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制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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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第七届“五个一工程”电视剧 
（包括电视动画片、电视纪录片） 

宣传推介申报表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排名次序： 

剧（片）名  品   种  

生产单位  长   度 集 

编   剧  导   演  

主   演  播出时间 年   月 

投资发行情况  收视率  

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：    

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制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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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第七届“五个一工程” 广播剧 
宣传推介申报表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排名次序： 

剧    名      剧  长 集共   分钟 

制作单位  

编    剧     导   演  

演 播 者  

首播时间 年  月 播出次数及收听率  

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： 

 

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制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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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第七届“五个一工程”歌曲 
宣传推介申报表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排名次序： 

歌    名  

制作单位  

词 作 者  曲 作 者  

演 唱 者  完成时间 年    月 

收视收听传播发行情况  

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： 

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制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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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第七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图书(包括 
文学类图书、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) 

宣传推介申报表 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排名次序： 

书   名  

编著者  出版单位  

出版时间  差错率  

印  数  发行量  

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： 

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制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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